附件2
2025年度部门内部控制评价基本指标
	评价
类别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
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一、部门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体系建立与实施情况
	组织层面内部控制
	议事决策机制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机制建立与实施情况。
	3
	部门二级评价指标的评价内容得分，按部门本级及所属单位对应指标得分加权平均计算得出。本项指标得分由系统自动计算生成。
	

	
	
	内部权力运行
	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
	5
	同上。
	

	
	
	
	定期轮岗。
	2
	同上。
	

	
	
	组织架构
	内部控制组织架构设置及运行情况。
	2
	同上。
	

	
	
	财务信息
	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
	1
	同上。
	

	
	
	信息化
	内部控制信息化建设和使用情况。
	3
	同上。
	

	
	业务层面内部控制
	预算业务控制
	预算业务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4
	同上。
	

	
	
	
	预算业务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4
	同上。
	

	
	
	收支业务控制
	收支业务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4
	同上。
	

	
	
	
	收支业务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4
	同上。
	

	
	
	政府采购业务控制
	政府采购业务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4
	同上。
	

	
	
	
	政府采购业务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4
	同上。
	

	
	
	资产控制
	资产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4
	同上。
	

	
	
	
	资产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4
	同上。
	

	
	
	建设项目控制
	建设项目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4
	同上。
	

	
	
	
	建设项目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4
	同上。
	

	
	
	合同控制
	合同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4
	同上。
	

	
	
	
	合同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4
	同上。
	

	
	内部
监督
	内部监督机制建立情况
	职责分离情况。
	1
	同上。
	

	
	
	
	内部会计监督情况。
	1
	同上。
	

	
	
	内部监督机制实施情况
	开展检查情况。
	1
	同上。
	

	
	
	
	问题整改情况。
	3
	同上。
	

	小计
	70
	
	

	二、部门内部控制工作开展情况
	部门对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的指导与监督情况
	对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的指导情况
	部门是否通过召开内部控制工作会或制定与内部控制相关的文件等方式部署内部控制工作。
	2
	年度内召开工作部署会或制定文件的，得2分；均未开展的，不得分。
	

	
	
	
	部门是否对本级及所属单位开展内部控制相关的培训或制定内部控制指导性文件。
	4
	年度内开展与内部控制相关的培训或制定指导性文件的，得4分；均未开展的，不得分。
	

	
	
	
	部门是否设置单位内部控制评价补充指标。
	4
	设置3个（不含）以上指标的，得4分；3个指标的，得3分；2个指标的，得2分；1个指标的，得1分；未设置的，不得分。本项指标得分由系统自动计算生成。
	

	
	
	对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的监督情况
	部门是否按规定对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开展复核工作，并且复核质量较高。
	4
	已按规定完成复核工作且复核质量较高的，得4分；仅开展复核工作，但复核质量一般的，得2分；未开展复核工作的，不得分。
	

	
	
	
	部门是否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与执行情况开展核查。
	3
	已建立健全对所属单位的监督机制并组织开展核查的，得3分；仅建立监督机制或仅开展核查的，得2分；既未建立监督机制也未开展核查的，不得分。
	

	
	
	
	部门是否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跟踪监督整改情况。
	3
	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跟踪监督整改情况的，得3分；仅提出改进建议或仅跟踪监督整改情况的，得2分；均未开展的，不得分。
	

	小计
	20
	
	

	三、补充指标
	全省部门统一补充指标
	问题整改情况
	以前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和报告（含财会基础规范活动）发现问题整改落实。
	4
	每发现一个问题未整改到位的，扣0.5分，扣完为止。
	

	
	
	机制建立及运行情况
	建立制度动态调整完善机制及运行情况。
	2
	已建立机制并有效运行得2分；已建立机制但未有效运行，得1分；未建立机制，不得分。
	

	
	
	
	建立问题适时复盘评估机制及运行情况。
	2
	已建立机制并有效运行得2分；已建立机制但未有效运行，得1分；未建立机制，不得分。
	

	
	
	
	建立工作定期指导督促核查机制并有效运行。
	2
	已建立机制并有效运行得2分；已建立机制但未有效运行，得1分；未建立机制，不得分。
	

	小计
	10
	
	

	合计
	100
	
	


注：1.因部门不涉及某类业务，导致某项指标不适用的，该项指标不评分。得分换算公式如下：
换算后的得分合计=换算前的得分合计/（100-不适用指标分值）*100分。
2.全省部门统一补充指标总分10分，视同部门已完成指标补充任务，无需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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